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件
（第二批，受理编号3和4）整改销号公示
交办信访问题：“乌苏市石桥乡萨尔林村居民反映，211省道旁34道湾有一条包古图河，在河流上游托里县庙尔沟新镇往阿合塔木方向建有一座水库，导致每天村中两个大队的村民和牲畜无饮用水，雇车拉水来满足日常生活”；“乌苏市甘家湖牧场铁架子牧民新村哈拉吾巴第三大队村民反映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一条河流（反映人不知具体名称），该河流上游出现3处截断水源的地方，去年还有一点水，今年没有水源可以饮用，该村民说自己大队的村民饮水需要每天徒步10公里去兵团一处园林处取水，因缺水导致村民的牲畜出现死亡，村民诉求希望尽快解决生活水源问题”。
现场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整改完成情况：一是经与托里县、庙尔沟新镇沟通，保持水库流量下泄，满足了牧民牲畜用水需求，牧民情绪稳定。二是经过与托里县协商，采取集中下泄水量方式，使柳沟河下泄水量成为牧民最近最方便的水源，解决了临时用水问题，保证当前牲畜饮水需求。三是石桥乡政府与乌苏市井顺井队签订了凿井合同，已成井6眼。四是经与托里县、庙尔沟新镇沟通，通过金塔区供水工程调节，采用集中下泄方式，向河道下游输水，满足了牧民牲畜用水需求。



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件
（第五批，受理编号14）整改销号公示
交办信访问题：乌苏市市民黄卫兰女士反映，离她家2米左右在建的四季花城37#号楼对其生活造成困扰，在建期间产生噪音、扬尘对生活影响很大，施工方也到我们现住的房子看了，也没有表明是否需要拆迁，也没有给评估单，反映人就此事去了信访局询问，信访局让其去法院起诉，法院已受理，暂无结果，因在建楼房与自家房屋距离过近，担心有安全问题。
现场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整改完成情况：乌苏市四季花城小区37号楼项目于2023年4月进入外配套基础设施施工阶段，项目施工现场塔吊已拆除，无大型机械设备施工，无土方作业，在线设备已拆除。住建局已告知施工单位，在室内及室外施工期间施工时段控制在08:00-13:30，15:30-22:00。交通运输局做好广州路施工噪音控制，落实扬尘治理“六个百分之百”要求。











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件
（第六批，受理编号19）整改销号公示
[bookmark: _GoBack]交办信访问题：1.乌苏市净水源污水处理厂（音译）违规把垃圾倒入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庙村（音译），臭味大，严重影响了村民正常生活。2.八十四户乡庙村屠宰场直接排放未经处理且不符合排放条件的污水，污水流入农田影响了棉花地。
现场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乌苏市净水源污水处理厂（音译）违规把垃圾倒入乌苏市八十四户乡庙村（音译），臭味大，严重影响了村民正常生活”该问题属实，“八十四户乡庙村屠宰场直接排放未经处理且不符合排放条件的污水，污水流入农田影响了棉花地”该问题不属实。
整改完成情况：乌苏市净水源污水处理厂厂区内外树枝、树叶、绿化肥料、生活垃圾以及厂外围杂草已经于4月7日清理干净，产生的污泥日产日清，运送至生活垃圾处理厂进行填埋处理。













自治区第一轮第三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转办信访件
（第十二批，受理编号38）整改销号公示
交办信访问题：投诉人称，乌苏市科源气体有限公司存在几个问题，我给你们提供一下线索。1.该公司是一个乙炔厂，生产会产生电石废渣、废水，是否需要办理排污许可证。2.该公司环评批复里的环保设施与实际使用不符，缺好多东西。3.今年1月已向乌苏市环保局反映厂区南边倾倒的200吨电石废渣，后期该厂已经拉走，电石废渣属于强碱性物质，他们去调查对土壤、地下水有没有污染，现在也没有结果。4.该企业属于化工企业，距离奎屯河湿地保护区不远，距离上有没有要求？奎屯河东岸有饮水厂，距该厂不足1000米，法律规定应该在1500米左右，该厂与饮水厂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现场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整改完成情况：一是乌苏市科源气体有限公司已委托第三方对照《乌苏市科源气体有限公司工业气体充装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新环函〔2019〕297号及环评报告书，对该公司环保设施开展全面排查，排查问题6项，形成整改清单。目前6项问题已整改完毕。二是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乌苏市分局已向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电石废渣已清理整改完毕。委托第三方开展地下水和土壤调查，调查结论为，土壤监测结果满足《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表2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要求，地下水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Ш类标准要求，未对区域土壤和地下水环境造成污染影响。三是乌苏工业园区管委会、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乌苏市分局已对该公司附近范围进行排查，暂未发现其他违法行为。
